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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4月21日、2025年

4月22日、2025年4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因2023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

控股股东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91,791.34万元，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偿还5,000万元，剩余

资金占用余额为86,791.34万元。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日

为2025年4月30日，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因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的可回收性尚

在评估中，截至目前各方尚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鉴于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对公司财

务报表构成重大且广泛性的影响，年审会计师将以该事项作为构成非无保留审计意见的重

大因素。 如后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进一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

或相关款项在年报披露日前无法收回， 则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 如前述公司资金占用事项被证监会责令改正， 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前述情形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停

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改正的，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仍未改

正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1日、2025年4月22日、2025年4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

整，经营秩序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公司存在控股股东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91,791.34万元。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

偿还5000万元，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86,791.34万元。 具体情况可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

19日披露的《关于自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暨整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7）。

公司正督促控股股东，尽快筹措资金，以完成对剩余86,791.34万元资金占用余额及利

息的偿还。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核实，截至公告披露日，

除了上述资金占用涉及的相关事项外，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上市公

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

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因2023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控

股股东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91,791.34万元，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偿还5,000万元，剩余资

金占用余额为86,791.34万元。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日为

2025年4月30日，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因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的可回收性尚在

评估中，截至目前各方尚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鉴于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对公司财务

报表构成重大且广泛性的影响，年审会计师将以该事项作为构成非无保留审计意见的重大

因素。 如后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进一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或

相关款项在年报披露日前无法收回， 则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金额达到2亿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30%以上，

被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公司股票自前述情形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停

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改正的，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仍未改

正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如公司前述资金占用事项后续触及上述情形的，公司股票存

在退市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编号：沪证监决〔2024〕175、176、177、178、179号），根据《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认定，公司目前正在进行整改。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了上述整改涉及的相关事项和已

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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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股票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3,818,299股，占公司总股本8.94%。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3,818,299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5日收到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健

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39号文)，核准向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祥群”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

813,757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 此后，2022-2024年公司实施利润分配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云南祥群上述持股数量变更为13,818,299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2022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不

得转让。 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39号文)核准，公司向云南祥群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6,813,757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2022年4月29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69,525,820股变更

为76,339,577股。

（二）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6,339,57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3股，本次权益分配后总股本由76,339,577股变更为99,241,450股。

（三）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年8月2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及回购

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业绩达成情况、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以及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对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和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应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78,917股，于2022年10月27日注销完

毕，公司总股本由99,241,450股变更为99,162,533股。

（四）2023年6月1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9,162,533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本次权益分配后总股本由99,162,533股变更为128,911,293股。

（五）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8月1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及回

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业绩达成情况、《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规定以及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对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价格进行

调整。 调整后，应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62,411股，于2023年11月2日回购注销完毕，公司

总股本由128,911,293股变更为128,848,882股。

（六）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关于〈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4年6月6日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

增2股，本次权益分配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128,848,882股变更为154,618,658股。

（七）2024年6月9日，根据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关于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调

整后授予数量为2,117,880股，被授予对象缴纳股款、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公司

总股本由154,618,658股变更为156,736,538股。

（八）2024年7月3日，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因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对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调整

后，回购注销股票数量由63,109股调整为75,730股，于2024年9月26日回购注销完毕，公

司总股本由156,736,538股变更为156,660,808股。

（九）2024年11月14日，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终止实施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公司2024年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2,117,880股， 于2025年4月17日回购注销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

156,660,808股变更为154,542,928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云南祥群承诺2022年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南祥群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

通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承诺；公司本

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已履行了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818,299股，占公司总股本8.94%。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2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13,818,299 8.94% 13,818,299 0

合计 13,818,299 8.94% 13,818,299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13,818,299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

项目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818,299 -13,818,299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0,724,629 +13,818,299 154,542,928

股份合计 154,542,928 - 154,542,928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律意[2025]第00778号

致：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委托，指派李军、陈策两位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就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公

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3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z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23日15：00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军昌主持，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

地点、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3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3日9:15-15:00。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一）经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股份数64,868,70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1687％。 股东代理人均已得到有效授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数据， 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直接投票的流通股股

东共计117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279,83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555％。

据此，在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共计121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70,148,5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6242％。

经核查，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

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现场投票以

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对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股东已实施回避表决；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

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议案的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公告所

列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396,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80％；反对27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0％；弃权4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8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30,8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652％； 反对27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20％； 弃权475,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7％。

表决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372,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32％；反对28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7％；弃权49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06,4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033％； 反对28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40％； 弃权492,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27％。

表决结果：通过。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375,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75％；反对28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弃权48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09,4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601％； 反对28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64％； 弃权489,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4％。

表决结果：通过。

4、《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795,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4％；反对30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8％；弃权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929,5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123％；反对3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34％；弃权4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43％。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34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86％；反对29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弃权5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82,1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8434％； 反对29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04％； 弃权502,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63％。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33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43％；反对30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1％；弃权5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72,1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541％； 反对30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40％； 弃权506,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2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390,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94％；反对2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2％；弃权4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24,8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516％； 反对26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14％； 弃权488,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69％。

表决结果：通过。

8、《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390,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97％；反对25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2％；弃权49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2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25,0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554％； 反对2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94％； 弃权499,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52％。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增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872,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471％；反对27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38％；弃权4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9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12,4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169％； 反对27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04％； 弃权499,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27％。

关联股东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389,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79％；反对2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8％；弃权4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23,7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308％； 反对26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30％； 弃权494,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62％。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9,364,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19％；反对28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8％；弃权49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98,5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38％； 反对28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89％； 弃权497,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73％。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 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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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现场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23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23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4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现场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军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1人， 代表股份70,148,

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2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4,868,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6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代表股份5,279,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5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8人， 代表股份5,282,8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7人，代表股份5,279,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5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安徽天禾律师

事务所见证律师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9,396,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80％；反

对27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0％；弃权4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30,8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652％； 反对27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20％；弃权4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9,372,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32％；反

对2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7％；弃权49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6,4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033％； 反对28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40％；弃权49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69,375,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75％；

反对2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弃权48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9,4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601％； 反对28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64％；弃权48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9,795,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4％；反

对3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8％；弃权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9,5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123％； 反对30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34％；弃权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43％。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69,34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86％；

反对2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弃权5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2,1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434％； 反对29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04％；弃权5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63％。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9,33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43％；反

对3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1％；弃权5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72,1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541％； 反对30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40％；弃权5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9,390,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94％；反

对2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2％；弃权4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4,8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516％； 反对2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14％；弃权4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69％。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69,390,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97％；

反对2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2％；弃权49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5,0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554％； 反对25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94％；弃权49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52％。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联股东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872,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471％；反

对2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38％；弃权4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2,4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4169％； 反对27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04％；弃权4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9,389,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79％；反

对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8％；弃权4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3,7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308％； 反对2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30％；弃权4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2％。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69,364,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19％；

反对2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8％；弃权49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8,5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538％； 反对28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89％；弃权49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7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何文龙先生、吕斌先生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

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军、陈策

3.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关于华富吉禄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第四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吉禄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吉禄90天滚动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013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12月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华富吉禄

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富吉禄90天滚动持有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4月17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富吉禄90天滚动持有债券A 华富吉禄90天滚动持有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0135 020136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1.0465 1.043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1,170,925.48 3,423,650.7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

份基金份额）

0.02 0.02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四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4月25日

除息日 2025年4月2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4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取得现金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

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收益分配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份额将按2025年4月

2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并于2025年4月28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5年4月2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 �权益登记日有效申购申请的基金份额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有效赎回申请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金额以2025年4月25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申购或转入的份额。

3.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投资者

可通过查询了解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3.4.对于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每份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获得份

额的运作期起始日和运作期到期日与原份额相同。

3.5.�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

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

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6.�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4月28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7.�本基金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其他销售

机构,请详见本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本基金销售机构信息。

3.8.�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

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3.9.�登录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fund.com。

拨打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700－8001。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4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证券投资基金主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5年4月21日起，本公司将下列证券投资基金的主流动性服务商调整为一般流动性服务

商：

1、南方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60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4日

南方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ETF（场内简称：现金流ETF南方）

基金主代码 159232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4月2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南方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656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4月14日

至2025年4月18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4月2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072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908,875,000.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73,566.00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908,875,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73,566.00

合计 1,908,948,566.00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4月23日

注：

1、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

间：0。

2、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0。

3、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自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届时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并

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本基金若具备上市交易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依据

《基金合同》的约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基金上市交易。

2、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

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4日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湘财鑫睿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053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1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湘财鑫睿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4月22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6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湘财鑫睿债券A 湘财鑫睿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0532 020533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1.1150 1.351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4,982,375.02 1,185,976,768.3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 0.646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4月25日

除息日 2025年4月2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4月2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转投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日为：2025年4月25日；

2）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查询日期：2025年4月29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

金红利按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

现金红利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

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3）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变更

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的交易时间结束之前（即2025年4月24日15:00

前）到销售网点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超过

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的申请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

了本基金，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交修改分红方式业务申请。 投资者可

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xc-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9200-759）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20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铁小荣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铁小荣及其一致行动人宁夏伊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伊品集团”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5,250,180股，持股比例从17.03%减少至15.96%。

2025年4月23日， 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铁小荣及其一致行动人伊品集团出具的

《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铁小荣及其一致行动人伊品集团

住所

铁小荣：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嘉园小区*****号

伊品集团：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金盛物流信息中心4号楼423号房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铁小荣

大宗交易

2025年4月22日至

2025年4月23日

无限售流通股

16,000,000 0.96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4月23日 1,664,600 0.10

合计 - - - 17,664,600 1.06

注：上述比例以公司目前最新总股本1,661,472,616股为基础测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铁小荣

持有股份 110,229,751 6.63 92,565,151 5.57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53,185,990 3.20 35,521,390 2.14

伊品集团

持有股份 172,685,029 10.39 172,685,029 10.39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83,333,425 5.02 83,333,425 5.02

合计

持有股份 282,914,780 17.03 265,250,180 15.96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136,519,415 8.22 118,854,815 7.15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

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部分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铁小荣仍处于其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将持续关注减

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